
 
 

百香果種苗病害驗證申請書 
  

申請類別：□母本樹(G1)  □供穗樹(G2)  □栽培用嫁接苗(G3) 
 

申 請 單 位   聯 絡 人   

電 話 

行 動 電 話 

  

 

傳 真

E-mail 

 

 

通 訊 地 址   

驗證檢查、檢定相關項目： 

1.繁殖圃：(1)種植地號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(2)設施編號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(3)種植面積                 公頃         

          (4)種植品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.檢附前一階段來源合格證書:字號                ，有效期限至    年    月    日 

  (申請供穗數(G2)及栽培用嫁接苗(G3)必填欄位)  

         

        

3.預定種植情形：(1)預定種植期間    年    月    日～    年    月    日 

(2)預定種植數                     株(棚)  

(3)預定編號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申請單位簽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日期：    年    月    日

受理情形：（受理機關填寫） 

 

 

   注意事項：  

1.申請時間：母本樹及供穗樹應於採穗前 2個月向受理機關申請驗證。嫁接苗應於出貨前 1個月提出申請。 

2.繁殖圃設置條件：各階段繁殖圃應設置於三十二網目以上防蟲網室內，以阻隔粉蝨及蚜蟲等媒介昆蟲；  

  人員出入口為雙層門；並具有遮雨設施。設施若有破損，應立即修復。 

3.本驗證僅供受檢種苗病害驗證用，有關種苗買賣、品種權益則請依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等關法令規定辦 

  理，有關品種所衍生之問題本驗證概不負責。 

受 理 案 號

 


